
北京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南延段）工程总承包
（EPC）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 ）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北京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南延段）工程总承包（EPC） 已由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以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本市轨道交通6号线南延工程资金筹措有关工作的通

知 批准建设，招标人为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额为 107827.11 万元，建

设资金来自 政府投资 ， 项目出资比例为  /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 。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北京市 通州区 通州区 

规模：地上建筑规模： 北京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南延段）工程从潞城站东端预留工程处，沿

运河东大街向东敷设，至减运路转向南，并沿规划减运河西侧与车辆段间34m绿带敷设，至规

划潞阳大街与防护绿地交叉口处设东小营南站1座。本次工程新建线路全长约2.066公里左

右，均位于地下，并预留继续南延伸的条件。 ；地下建筑规模：  /  ；建筑面积： 19862 

㎡ ；建筑高度： 无 ；长度： 2066 m ； 

招标范围： 包括北京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南延段）工程全线。本项目采用工程总承包方式发

包 。包括本工程所涉及的施工图设计、施工 、材料设备采购及其他工作（含既有线路相关系

统的升级改造等），详见招标文件。 。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需具备：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一级及以上与市政行业(轨道交通工程)专业设

计甲级及以上 。 

本次招标项目 ： 接受 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①联合体各方应按招

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②联合体各方不

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本招标项目中投标；③联合体各方根据联合体协议

书约定的分工内容，须具有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资质及业绩等；④联合体各方应共同推举一

位联合体牵头人，并在同一份授权委托书上加盖各方公章和签署各法定代表人的名字，授权

其代表联合体各方负责投标及中标后合同的全面履行协调工作。该授权委托书作为投标文件

的组成部分一并递交招标人；⑤联合体中标后，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署合同协议

书，为履行合同承担连带责任；⑥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及中标后签署的合同协议书，对联合体

的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⑦联合体应当以联合体各方或联合体牵头人的名义递交投标保证

金，以联合体牵头人名义递交的投标保证金，对联合体各成员均具有约束力。 

四、是否有投标补偿

是否有投标补偿：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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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 2022-06-24 09:59:00 至 2022-06-30 17:00:00 

获取地点： 使用数字身份认证锁登录北京市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系统 （网址： 

https://www.bjggzyzhjy.cn） 获取文件地址并保存获取文件地址回执。未注册的投标人请

先在北京市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系统按注册操作说明进行注册并绑定数字证书。 

文件售价： 2000 元。 

六、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 2022-07-21 14:00:00 

递交方式： 现场递交文件 

递交地址： 北京市 丰台区 西三环南路1号(六里桥西南角)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五层开标室 

七、其他公告内容

公告说明： 1.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不限制投标单位名额。 2.本招标项目的计划工

期：计划开始工作日期：2022年 8 月 31 日；计划竣工日期： 2025 年 12 月 26 日；计划

工期： 1213日历天。 3.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同时具备以下资质：①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

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含）以上资质，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行业

（轨道交通工程）甲级（含）以上设计资质；具有以下业绩：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土建施工业

绩及轨道交通工程（或铁路工程）的设计业绩（或研究经验）； 拟派项目经理要求：由拟投

入本项目的施工负责人或设计负责人其中一人兼任； 拟派施工负责人要求： ①具有市政公用

工程或铁路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②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建安B

本），③具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土建施工管理经历，④与本单位有社会保险关系，⑤不得在

其他工程项目中兼职； 拟派设计负责人要求：①具有高级技术职称，②具有注册工程师执业

资格（一级注册建筑师），③从事过2项（含）以上轨道交通工程设计工作，并至少担任过1

项轨道交通工程设计的项目负责人职务，④与本单位有社会保险关系，⑤不得在其他工程项

目中兼职。 4.工程总承包单位不得是本项目的代建单位、项目管理单位、监理单位、造价咨

询单位、招标代理单位。本项目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文件编制单位及

其评估单位，一般不得成为本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单位，本项目招标人公开已经完成的项目建

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文件的，上述单位可以参与本工程总承包项目的投标，经

依法评标、定标，成为工程总承包单位。 5.本次招标采用失信被执行人 否决性 （限制性/

否决性）惩戒方式。 6.本次招标 不采用 （采用/不采用）施工安全风险企业惩戒方式。 7.

获取招标文件时请携带：授权委托书和被授权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获取文件地址回

执单（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到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302号华腾大厦21层 获取招标文

件和相关资料。 8.投标文件提交及评标地址（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综合分平台）：北京市政

务服务中心五层（北京市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号，联系电话 ：8915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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